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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概要

（一）目的

为了适应医疗器械及药品行业发展趋势和商业模式快速变化，紧抓中国医

疗器械行业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使得公司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继续保持领先

地位，公司应充分利用多年以来在品牌、人才及市场等方面形成的先发优势，

大力提高技术水平和管理效率，加强新产品、新技术、新型业务的发展，进一

步分享医疗改革红利，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普医

疗”或“公司”）制定本新型业务共同投资计划的管理制度。

本新型业务共同投资计划的管理制度旨在鼓励技术、营销和管理等核心人

员（以下简称“核心人员”）与公司共同投资、共担风险、共享成果、共同发展，

形成共创共赢的氛围，保障人才队伍稳定，更加有效促进公司未来发展。

（二）定义

本“新型业务共同投资计划”指的是由公司与由核心人员共同组建的合伙企

业（以下简称“合伙企业”）作为出资人，针对新型业务（医疗机构，新型产品

和新技术、新投资的企业等）共同投资或共同组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业务实

体进行规范运作。

在新业务实体运营 3至 5年，公司可以依照相关证券法律、法规，通过发

行股份、支付现金或两者结合等方式，以公允价格收购核心人员持有的新业务

实体股权；也可以由核心人员继续持有新业务实体的股权，与公司共同发展。

第二条 适用范围

（一）新型业务范围（暂定）

（1）新型医疗机构（包括但不限于，网络医院、远程诊疗中心、远程病理

中心、第三方检验中心、第三方实验室等）

（2）医院

（3）可穿戴（或家用）移动医疗设备

（4）移动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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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新投资或收购的器械或药品企业

（6）与现有业务明显区别且市场前景看好的新产品、新技术

（7）其他经公司管理层认定与现有业务关联度不大的新型医疗业务。

（二）人员范围

以下人员可以作为出资人：

（1）对新业务实体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的核心人员；

（2）公司认为有必要纳入新型业务共同投资计划及未来拟引进的重要人员。

以下人员不能作为出资人参加新型业务投资：

（1）持有乐普医疗 5%以上股份的法人或者一致行动人；

（2）直接或者间接持有乐普医疗 5%以上股份的自然人；

（3）乐普医疗董事；

（4）经公司管理层认定不适宜参加新型业务共同投资计划的人员。

第三条 实施方式

（一）申请程序

由核心人员提出申请，公司管理层评审后立项，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后方可

实施。

（二）实施方案

（1）拟投资（组建）的业务实体的核心人员共同组建项目合伙企业，乐普

公司与该项目合伙企业作为共同出资人投资新业务实体。

（2）乐普公司作为出资人以货币、设备或其他方式出资，核心人员作为出

资人以货币或专有技术方式出资；

（3）业绩计划、出资规模、出资比例以及各出资人的出资额度经公司管理

团队评估预决策后，报董事会批准。

（4）乐普公司设立全资普通合伙人管理公司，负责管理该计划下的各项目

合伙公司。该普通合伙人管理公司不收取各项目下的合伙企业的管理费和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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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核心人员的权益在项目合伙企业内的转让

（1）在新业务实体存续期间，若发生核心人员被调整到其他岗位、离职、

被辞退或开除等情形，其所持新业务实体的权益必须全部转让；

（2）核心人员在出现退休、丧失工作能力或死亡等情形时，其权益可以由

亲属承继，也可以转让。

在上述情况下，新业务实体权益的受让人需经公司同意且仅限于公司、现

有核心人员出资人及公司同意的其他拟任的受让人。

第五条 附则

公司视不同新型业务项目的具体情况和要求，相关方根据本管理制度签订

投资协议，协议内容不得与本管理制度确定的基本原则和精神相违背。


